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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臺北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 年 10 月 14日 

發文字號：府社助字第 10445306400 號 

主  旨：公告「臺北市市民臨時工作輔導自治條例」修正草案。 

依  據：依行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 項準用第 154 條、臺北市法規標準自治

條例第 8條規定辦理。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北市政府。 

二、修正依據：社會救助法第 15條。 

三、修正草案全文（請參閱附件）。 

四、任何人得自草案刊登公報之日起 7 日內，向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提供意見。 

五、社會局（社會救助科）聯絡人曾春暉，電話：02-27208889 轉

2324；傳真：02-27597770；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 1 號 1 樓東

北區；電子信箱：chuei@mail.taipei.gov.tw。 

 

市長 柯 文 哲 
社會局局長 許立民 決行 

 



 
 
 
 

臺北市政府公報      104 年第  199  期 
 

 
 

 

3

臺北市市民臨時工作輔導自治條例修正草案總說明 

一、 修正緣起： 

「臺北市市民臨時工作輔導自治條例」（以下簡稱本自治條例）原名稱

為「臺北市輔導市民臨時工作辦法」，其制定目的係在規範本市輔導市

民以工代賑臨時工作之相關規定，本府前以五十七年六月三日府社三

字第二二四一六號令公布，至八十二年九月二十二日止，先後歷經六

次修正。嗣後於一００年七月十一日修正名稱。又為因應社會救助法

陸續於九十九年、一００年及一０二年修正公布相關條文及落實社會

救助事項，臨時工作之輔導措施、對象、資格、條件等有重新檢視修

訂之必要。 

二、 本自治條例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正條文第一條：依據社會救助法第十五條規定酌作文字修正。 

（二）修正條文第二條：本條由現行條文第一條之一及第四條移列。另

考量本自治條例所定事項係由本府多個機關共同執行，故主管機

關修正為臺北市政府，並明定各機關權責劃分。 

（三）修正條文第三條：本條新增，明定本自治條例之用詞定義。 

（四）修正條文第四條：由現行條文第二條移列，修正擔任代賑工之申

請資格及條件。 

（五）修正條文第五條：由現行條文第七條移列，規定代賑工之申請方

式，以及增訂有關代賑工年度工作期間由社會局每年依計畫公

告。 

（六）修正條文第六條：本條由現行條文第三條移列，並依現行實務狀

況規定代賑工之工作範圍。 

（七）修正條文第七條：由現行條文第八條及第九條移列並增訂派工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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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規定。 

（八）修正條文第八條：本條新增，明定低收入戶得跨區申請，待低收

入戶完成派工後，開放中低收入戶得申請跨區派工，以增加人力

運用彈性，並提供他區中低收入戶候缺者能適時獲得工作機會。 

（九）修正條文第九條：第一項由現行條文第十條移列，規定代賑工報

到時限規定及無法依時報到之處理方式。另增訂第二項及第三項

規定。 

（十）修正條文第十條：由現行條文第十二條移列，維持有關工作時數

規定並酌作修正，將每日工作時數修正為以四小時為原則、每月

工作日數以二十六日為上限。如有延長工時情形，逾四小時部分

所需經費，由需用機關支應。 

（十一）修正條文第十一條：本條新增，明定代賑金之發放基準依參考中

央勞工行政主管機關公告之最低時薪另行公告，並明定代賑金、

獎勵金之發放標準及總金額上限。 

（十二）修正條文第十二條：本條新增，明定代賑工請假之假別及一定期

間內之請假日數應給付代賑金。 

（十三）修正條文第十三條：由現行條文第十六條移列，課予需用機關輔

導之責，並對部分違規行為作文字修正及增列違規態樣。 

（十四）修正條文第十四條：現行條文第十七條移列，因現行條文第十七

條規定之停工機制影響代賑工之工作權利影響甚鉅，故修正為取

消該次派工，並新增六個月內不得申請重新派工規定。 

（十五）修正條文第十五條：修正現行條文文字，社會局及各需用機關得

視實際需要及工作特性訂定管理代賑工之相關工作規定。 

（十六）修正條文第十六條：由現行條文第十九條移列，並修正為申請人

申請以工代賑時應同時填寫就業轉銜同意書，賦予代賑工於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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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賑工作期間應接受就業輔導之義務。 

（十七）修正條文第十七條：本條新增，明定擔任代賑工之工作年限，並

以年齡級距方式訂之。 

（十八）修正條文第十八條：本條新增，明定代賑工不受修正條文第十七

條第一項各款規定限制情形。 

（十九）修正條文第十九條：本條新增，明定本自治條例所需經費，由各

機關年度相關預算支應。 

（二十）修正條文第二十條：本條新增，明定本自治條例所定書表格式，

由社會局定之。 

（二十一）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本條新增，明定現任代賑工不受修正條文

第十七條有關期限規定之落日條款。 

（二十二）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本條新增，明定現任具清寒戶之代賑工，

不受修正條文第四條有關申請資格規定之落日條款。 

（二十三）另現行條文第五條、第六條、第十一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

第十八條及第二十條，配合本自治條例之修正予以刪除。 

 

修正「臺北市市民臨時工作輔導自治條例」為「臺北市市民以工代
賑輔導自治條例」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本次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名稱：臺北市市民以工代

賑輔導自治條例 

名稱：臺北市市民臨時工

作輔導自治條例 

依據社會救助法第十五條

修正名稱。 

第一條    臺北市（以下

簡稱本市）為辦理

社會救助法第十五

條第一項以工代賑

事務，輔導本市低

第一條    臺北市（以下

簡稱本市）為採以

工代賑方式，輔導

市民臨時工作，特

制定本自治條例。

依據社會救助法第十五條

第一項規定：「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依需

求提供或轉介低收入戶及

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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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北市市民臨時工作輔導自治條例」為「臺北市市民以工代
賑輔導自治條例」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本次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收入戶及中低收入

戶中有工作能力者

自立，特制定本自

治條例。 

者相關就業服務、職業訓

練或以工代賑。」修正條

文。 

 第一條之一    本自治條

例之主管機關

為臺北市政府

社會局（以下

簡 稱 社 會

局）。 

本條移列至修正條文第二

條。 

 第二條    十六歲以上，

六十五歲以下，設

籍本市滿六個月，

能勝任臨時工作而

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者，得依本自治條

例申請臨時工作：

一   登記有案之低

收入戶。 

二   合於生活扶助

規定之在營軍

人家屬。 

三   臨時發生事故

急需工作者 

四   清寒戶。 

前項第四款清

寒戶認定基準及其

本條移列至修正條文第四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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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北市市民臨時工作輔導自治條例」為「臺北市市民以工代
賑輔導自治條例」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本次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申請條件，由社會

局定之。 

第二條  本自治條例之

主管機關為臺北市

政府（以下簡稱市

政府），並委任下

列機關執行： 

一 市政府社會局

（以下簡稱社

會局）：負責

綜理本自治條

例總體方案、

計畫、督導及

各需用機關代

賑 工 人 數 核

定、考核等事

項。 

二 本市各區公所

（以下簡稱區

公所）：負責

辦理代賑工申

請 登 記 、 核

定、分派工作

（以下簡稱派

工）、年度資

格清查、以工

代 賑 救 助 金

 一、本條由現行條文第一

條之一及第四條合併

移列，並作文字及款

次修正。 

二、因本自治條例所定事

項係由本府多個機關

共同執行，故主管機

關由社會局修正為臺

北市政府，並委任本

府各相關機關執行。

三、因以工代賑人員與政

府間為公法救助關

係，由政府分派工作

予以安置，並領取救

助金，故將所領之現

金給付，以「以工代

賑 救 助 金 （ 代 賑

金) 」稱之較為合

宜。 

四、另依現行分工原則，

區公所係依需用機關

所提供之代賑金核撥

清冊，按月協助需用

機關發放代賑金，故

明定區公所負責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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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北市市民臨時工作輔導自治條例」為「臺北市市民以工代
賑輔導自治條例」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本次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以下簡稱代

賑金）及工作

獎勵金之發放

等事項。 

三 需用機關：負

責代賑工工作

分配、管理、

監督、輔導、

安全維護、辦

理代賑工之勞

工保險、全民

健康保險加退

保及相關行政

作業等事項。 

四 本市就業服務

處（以下簡稱

就 業 服 務

處）：負責代

賑工就業服務

事項。 

代賑金及工作獎勵金

事宜。 

五、新增需用機關負責辦

理代賑工之勞保、健

保加退保事項，依行

政院勞工委員會(現

為勞動部)九十一年

三月十九日勞保二字

第○九一○○一○六

六八號函釋，以工代

賑係「公法救助性

質」得準用勞工保險

條例第八條規定之精

神辦理加保。另因代

賑工實際上工地點為

需用機關，且負有安

全維護之責，故由需

用機關辦理加保。 

 第三條    本自治條例所

稱臨時工作範圍如

下： 

一 市 區 清 除 垃

圾 、 疏 濬 水

溝、打掃道路

及改善環境衛

本條移列至修正條文第六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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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北市市民臨時工作輔導自治條例」為「臺北市市民以工代
賑輔導自治條例」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本次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生 等 清 潔 工

作。 

二 市立公園環境

之整理工作。

三 市立社會福利

服務設施或場

所之清潔維護

工作。 

四 臺 北 市 政 府

（以下簡稱市

政府）所屬各

機關學環境、

設施清潔維護

工作。 

五 市立公墓之整

理工作。 

六 市立福利機構

院民及低收入

戶傷（病）患

者 之 照 顧 工

作。 

七 其他臨時性工

作。 

第三條    本自治條例用

詞定義如下： 

一 代賑工：指依

本自治條例申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本自治條例各項

用詞定義。 

三、第四款有關「單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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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北市市民臨時工作輔導自治條例」為「臺北市市民以工代
賑輔導自治條例」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本次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請以工代賑，

經審查符合資

格 並 獲 派 工

者。 

二 合格候缺者：

指依本自治條

例申請以工代

賑，經審查符

合資格但未獲

派工者。 

三 需用機關：指

依本自治條例

申請使用代賑

工之市政府所

屬機關。 

四 單親：指獨自

扶養十八歲以

下子女，並有

下列情形之一

者： 

(一) 離婚。 

(二) 配偶在監

服刑、失

蹤 或 死

亡。 

(三) 未 婚 生

子。 

之定義，參酌「特殊

境遇家庭扶助條例」

第四條及「臺北市女

性權益保障辦法」第

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內

容，並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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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北市市民臨時工作輔導自治條例」為「臺北市市民以工代
賑輔導自治條例」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本次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第四條    輔導臨時工作

之機關及其權責如

下： 

一 社會局負責計

畫、督導、考

核事項。 

二 市政府需用臨

時工之各機關

學校（以下簡

稱 各 需 用 單

位）負責工作

分配、管理、

監督及安全維

護事項。 

三 區公所負責接

受工作申請、

核定、分派、

通知、抽查評

估及代發工資

事項。 

本條移列至修正條文第二

條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四條  設籍本市具低

收入戶或中低收入

戶資格且十六歲以

上未滿六十五歲，

能勝任需用機關工

作者，得申請以工

代賑。 

 一、由現行條文第二條移

列，酌作文字修正，

明定申請代賑工之資

格。 

二、現行條文第二條第一

項第二款合於生活扶

助規定之在營軍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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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北市市民臨時工作輔導自治條例」為「臺北市市民以工代
賑輔導自治條例」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本次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屬，其資格為「已達

當地最低生活費標準

百分之七十以上，未

達最低生活費標準

者」，除因已涵蓋於

修正條文範圍內，另

「臺北市在營軍人家

屬生活扶助自治條

例」業於九十二年七

月一日廢止，故已無

相關扶助標準依據，

故刪除之。 

三、現行條文第二條第一

項第三款臨時發生事

故急需工作者，因現

況得依社會救助法申

請扶助，並以低收入

戶或中低收入戶資格

申請以工代賑，本款

已無存在之實質意

義，故刪除之。 

四、配合社會救助法規

定，刪除現行條文第

二條第一項第四款清

寒戶類別，另於修正

條文新增中低收入戶

之資格類別。 

五、以工代賑政策用意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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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北市市民臨時工作輔導自治條例」為「臺北市市民以工代
賑輔導自治條例」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本次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為扶助弱勢，申請人

仍需具備所擔任工作

之工作能力，並由需

用機關透過工作測

試、面談等方式進行

評估，以確認申請人

可勝任以工代賑工

作。 

 第五條    社會局每年應

辦理臨時工需求調

查，依需求調查及

區公所評估結果，

配合年度預算核定

各需用單位臨時工

人數及分配各行政

區每月工作日數。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屬內部分工之事

務性規範，改訂於工

作規定事項為宜，故

刪除之。 

第五條    申請以工代賑

者（以下簡稱申請

人），應親自至戶

籍所在地區公所提

出申請，每一家戶

以一人為限。 

前 項 所 稱 家

戶，係指低收入戶

或中低收入戶戶內

所有列冊成員。 

區公所核定每

 一、本條由現行條文第七

條移列，並作文字修

正。 

二、因申請以工代賑者須

確認工作意向及專

長，故維持現行條文

第七條須親自向戶籍

所在地區公所申請規

定，以利派工單位評

估。 

三、另增訂第三項，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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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北市市民臨時工作輔導自治條例」為「臺北市市民以工代
賑輔導自治條例」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本次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一代賑工工作期

間，每次最長為一

年。有意繼續擔任

代賑工者，每年得

依社會局公告重新

提出申請。 

代賑工年度工作期間

由社會局每年依計畫

公告，以配合年度重

新申請作業時間或政

策修改之需要。 

 第六條    臨時工工作期

間應配合會計年度

以一年為原則。 

區公所每年應

辦理臨時工總登記

一次，必要時得隨

時辦理；其日期及

應辦手續，由區公

所公告或通知之。

 

一、本條刪除。 

二、現行代賑工工作期間

係依每年（中）低收

入戶總清查時間訂

定，非依會計年度，

另第二項有關臨時工

總登記已於修正條文

第五條改為每年依年

度計畫公告期限重新

提出申請，故刪除本

條。 

第六條    代賑工之工作

為協助需用機關從

事下列工作： 

一 協助弱勢市民

之照顧。 

二 本市公共空間

及市政府所屬

機關（構）之

環 境 清 潔 維

護。 

 一、本條由現行條文第三

條移列，並作文字及

款次修正。 

二、現行條文第一款至第

五款之工作範圍皆屬

於公立機構或公共空

間協助環境清潔維

護，爰合併於第二款

規定。 

三、另代賑工工作範圍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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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北市市民臨時工作輔導自治條例」為「臺北市市民以工代
賑輔導自治條例」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本次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三 轉接電話、接

待民眾、資料

整理等簡易行

政工作。 

四 其他臨時性工

作。 

有協助照顧身心障

礙、幼童、老人及低

收入戶等，前述對象

皆屬弱勢族群，故將

第一款規定為協助弱

勢市民之照顧。 

四、除弱勢市民照顧及環

境清潔維護外，依需

用機關工作性質，代

賑工亦多有從事轉接

電話、接待民眾、資

料整理等文書工作，

故增訂第三款規定。

 第七條    申請臨時工作

者，應親自向戶籍

所在地區公所申請

登記。但每戶以一

人為限。 

本條移列至修正條文第五

條。 

 

第七條  區公所應依申

請人登記先後，考

量其專長、意願，

依下列順序派工： 

一 低收入戶。 

二 中低收入戶。 

前 項 各 款 對

象，應再依下列各

款情形依序辦理派

 一、本條由現行條文第八

條、第九條移列，並

增訂派工順序。 

二、為落實保障低收入戶

及弱勢身份者能優先

分派工作，故本條明

定派工順序係低收入

戶優先，中低收入戶

次之；其派工再依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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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北市市民臨時工作輔導自治條例」為「臺北市市民以工代
賑輔導自治條例」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本次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工： 

一 四十五歲以上

且具身心障礙

證明、單親或

原 住 民 身 分

者。 

二 未滿四十五歲

且具身心障礙

證明、單親或

原 住 民 身 分

者。 

三 其他四十五歲

以上者。 

四 非屬前述各款

者。 

下順序分派：四十五

歲以上之身心障礙、

單親、原住民優先，

未滿四十五歲之身心

障礙、單親、原住民

次之，四十五歲以上

之一般身分者再次

之，非屬前開情形則

為最後。 

三、另本條文所指之身心

障礙係依「身心障礙

者權益保障法」規定

領取身心障礙手冊或

證明者，故以需領有

身心障礙證明統一規

定之。 

 第八條    各區公所受理

臨時工登記時，應

依第二條規定類

別、登記先後之順

序審核，並將核定

名冊統一編號列

冊，造具編號名冊

及檢送臨時工登記

表送社會局備查

後，再分送各需用

單位。 

本條移列至修正條文第七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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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北市市民臨時工作輔導自治條例」為「臺北市市民以工代
賑輔導自治條例」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本次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第八條    低收入戶之合

格候缺者，得申請

派工於戶籍所在地

以外之行政區工

作。 

經完成前項派

工程序後仍有代賑

工額，得由中低收

入戶之合格候缺

者，申請派工於戶

籍所在地以外之行

政區工作。 

 

 一、本條新增。 

二、考量低收入戶為最弱

勢者，為保障其代賑

工作的權益，故明定

其得跨區登記，爰增

訂低收入戶得申請跨

區工作之規定。 

三、如有核定之代賑工額

多於申請人數，將有

代賑工額空缺未補的

情形。另為免缺額過

多影響需用機關人力

調度分配，並提供他

行政區中低收入戶候

缺者能適時獲得工作

機會，低收入戶完成

派工後，中低收入戶

得申請跨區工作。 

 第九條    各區公所應依

社會局核定人數，

按備查後之編號名

冊順序及參酌臨時

工專長、意願依次

派工並通知需用單

位及申請人。 

前項派工，應

發給臨時工工作紀

本條移列至修正條文第七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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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北市市民臨時工作輔導自治條例」為「臺北市市民以工代
賑輔導自治條例」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本次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錄卡。 

第九條    代賑工接到派

工通知後，應依指

定之時間、地點至

需用機關報到。 

未依前項規定

報到者，區公所得

廢止其代賑工資

格。但於派工通知

送達七日內提出相

關證明經區公所核

可有正當理由者，

不在此限。 

因前項規定事

由被廢止資格者，

自廢止之日起三個

月內，不得申請以

工代賑。 

 一、本條第一項由現行條

文第十條移列並酌作

文字修正，現行條文

有關到工記錄卡、驗

工等事務性細節事項

不明列於本修正條文

中，故予以刪除，相

關事務性工作另訂定

於管理工作規定事項

中。 

二、增訂第二項及第三

項，敘明報到時限及

無法依時報到處理方

式，以課予代賑工報

到之責，並保障合格

候缺者之權益。 

 第十條    申請人接到派

工通知後，應依規

定之時間、地點，

攜帶工作紀錄卡至

需用單位報到，需

用單位應依工作紀

錄卡上規定日數分

配工作。 

臨時工正式上

本條移列至修正條文第九

條並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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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北市市民臨時工作輔導自治條例」為「臺北市市民以工代
賑輔導自治條例」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本次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工後，應按日接受

點名及驗工，驗工

後，臨時工方得下

工，驗工人員應在

工作記錄卡簽章，

並由各需用單位造

具到工清冊及檢送

工作記錄卡，按月

送各區公所。 

第十條    代賑工每日工

作時數以四小時、

每月總工作日數以

二十二日為原則。 

前項每日工作

時數及每月總工作

日數，得由需用機

關視工作性質或實

際需要調整之。但

每月總工作日數不

得超過二十五日。 

第一項代賑工

每日工作四小時及

每月總工作日數二

十二日所需經費由

社會局編列；超過

時，所需經費由需

用機關自行編列預

 一、本條由現行條文第十

二條移列，並酌作文

字修正。 

二、現行條文規定代賑工

每日工作時間不得超

過八小時或低於四小

時，並採以日核計方

式計算代賑金，致有

實際工作時數不同而

支領相同代賑金之情

形，實有修正之必

要。 

三、考量以工代賑措施係

以協助經濟弱勢市民

返回一般勞動市場為

目標，代賑工於從事

工作之餘，仍應積極

參與相關就業服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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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北市市民臨時工作輔導自治條例」為「臺北市市民以工代
賑輔導自治條例」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本次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算支應。 輔導措施，故修正每

日工作時數為以四小

時為原則，並參酌一

○五年勞工全面周休

二日政策，規定每月

總工作日數以二十二

日為原則。 

四、另為保留需用單位之

用工彈性，遇特殊情

形或工作需要可延長

每日工作時間及增加

每月總工作日數為二

十五日，惟為課予需

用單位妥善管理規劃

代賑工工作內容之

責，新增第三項如有

延長工時及增加工作

日數情形，由需用機

關自行編列預算支應

延時薪資或獎金。 

 第十一條    各區公所應

按到工清冊核驗

臨時工之工作記

錄卡，發放工

資。 

一、本條刪除。 

二、相關事務性工作，另

訂定於管理工作規定

事項中。 

第十一條   代賑金之發

放基準由市政府

 一、本條新增。 

二、代賑工依實際工作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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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北市市民臨時工作輔導自治條例」為「臺北市市民以工代
賑輔導自治條例」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本次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參考中央勞工行

政主管機關公告

之每小時基本工

資另定之。 

每月工作達

一定日數或無缺

工情形者，得核

發工作獎勵金，

其獎勵方式及金

額由社會局另定

之。 

代賑工每月

領取之代賑金及

獎勵金總額，不

得超過每月基本

工資。 

 

數按時薪領取代賑金

將使代賑金之計算更

具公平性，並能與基

本工資連動調整。 

三、因修法後代賑金不以

日計算，故將現行上

工二十三日加發二

日、上工二十六日加

發四日之鼓勵代賑工

到工制度換算成一定

數額給予，給予標準

並由社會局另定之，

除持續鼓勵代賑工不

缺工外，亦補足代賑

工遇假日不上工所減

少之收入，另解決現

行制度代賑工雖無缺

工但因遇連續假期致

無法達加發標準之問

題。 

四、依據社會救助法第八

條規定每人每月所領

取政府核發之救助總

金額，不得超過當年

政府公告之基本工

資，故配合於第三項

明定代賑工每月領取

金額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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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北市市民臨時工作輔導自治條例」為「臺北市市民以工代
賑輔導自治條例」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本次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第十二條  代 賑 工 因

婚、喪、疾病或

其他必要之事由

得請假。 

因婚、喪、

病假得給付代賑

金之日數及金

額，由社會局另

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代賑工因婚、喪、

傷、病請假期間原可

透過直系親屬代工，

因歷年代工規定衍生

之管理、勞健保加保

及代賑工核撥對象問

題，代工規定將刪

除，考量刪除該規定

後，代賑工因婚、

喪、傷、病請假無法

再以代工方式取得經

濟來源，故在提供基

本保障原則下，以參

酌勞工請假規則給予

代賑工婚、喪、病有

薪請假之方式減低衝

擊。 

三、另代賑工非勞工，無

公傷假規定，如有受

傷請假情形，則視同

病假規定辦理或依勞

工保險條例規定協助

向勞保局申請相關給

付。 

四、有關婚、喪、病如何

給假及給付金額等細

節性規定，將另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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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北市市民臨時工作輔導自治條例」為「臺北市市民以工代
賑輔導自治條例」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本次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於管理工作規定事項

中。 

 第十二條    臨時工作每

人每月以二十五

個工作日為原

則。但得視實際

需要、工作人數

及核定之預算，

酌予增減。 

臨時工每日

工作時間由各需

用單位定之。但

不得超過八小時

或低於四小時。

本條移列至修正條文第十

條。 

 

第十三條    代賑工有下

列情形之一，需

用機關得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以

書面通知區公所

核予一日至三十

日停止上工處

分： 

一 服務態度欠

佳。 

二 工作不力。 

三 曠工全月累

積達三個工

 一、本條由現行條文第十

六條移列，並新增第

一項第五款其他有害

需用機關安全或秩序

之不當行為。 

二、為求審慎，有關違規

情節加入「需用機關

得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以書面通知區公

所」之規定，以提供

區公所做停止上工處

分時較明確的依據及

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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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北市市民臨時工作輔導自治條例」為「臺北市市民以工代
賑輔導自治條例」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本次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作日以上。 

四 遲到或早退

全月累積達

五次以上。 

五 其他有害需

用機關安全

或秩序之不

當行為。 

三、現行條文第一項之

「停工」用語以「停

止上工」取代，字義

較為明確。 

四、現行條文第一項第三

款酌作文字修正，因

代賑工是否曠工係以

全日未上工來認定，

因此以「工作日」取

代原條文「次」。 

 第十三條    各需用單位

應於每日上工時

間確實點名驗

工，並核對工作

紀錄卡，對未到

工者，不得簽

章，並於到工清

冊上註明。 

臨時工不到

工者，事後不得

要求補工，無故

不到工以曠工

論。 

臨時工應自

行攜帶工作紀錄

卡，各需用單位

非因工作需要不

一、本條刪除。 

二、有關點名驗工及核驗

紀錄卡等事務性細節

事項不明列本修正條

文中，本條予以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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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北市市民臨時工作輔導自治條例」為「臺北市市民以工代
賑輔導自治條例」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本次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得代為保管臨時

工工作紀錄卡。

第十四條  代賑工有下

列情形之一，需

用機關得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以

書面通知區公所

核定取消該次派

工，並報社會局

備查： 

一 繼續曠工三

個工作日或

當年度累計

達七個工作

日以上。 

二 請事假或病

假當年度累

計達六十個

工 作 日 以

上。 

三 請事假或病

假達全月工

作日數二分

之一且當年

度有二次以

上。 

四 依前條遭停

 一、本條由現行條文第十

七條移列修正，刪除

現行條文第一項第三

款並新增第一款、第

二款及第四款規定。

二、現行條文內容為代賑

工如有相關違反行為

將終止其該年度之上

工資格；惟考量弱勢

市民之輔導非一蹴可

幾，但為課予代賑工

相對之工作態度與責

任感，仍需制定違反

行為之懲罰機制，故

以取消該次派工之方

式，並於第二項新增

六個月內不能申請重

新派工規定，以期代

賑工下次派工時能有

較佳之工作表現。 

三、現行條文第一項第一

款所列違規行為不明

確，易造成需用機關

擴大解釋使用，故刪

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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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北市市民臨時工作輔導自治條例」為「臺北市市民以工代
賑輔導自治條例」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本次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止上工處分

當年度達三

次以上。 

五 其他違反相

關規定情節

重大。 

依前項規定

取消該次派工

者，自取消之日

起六個月內，不

得申請重新派

工。 

四、現行條文第一項第二

款調整至本條文第五

款，並將文字修正為

「其他違反相關規定

情節重大」之概括性

規定。 

五、本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二款及第四款為新

增之違反規定。當年

度曠工連續三個工作

日或當年度曠工累計

達七個工作日以上，

或因事、病等緣故未

到工累計達六十個工

作日(逾二個月)，已

造成需用機關管理上

困擾，亦產生勞健保

加保及收費問題。第

四款遭停止上工處分

達三次以上之規定，

即代賑工因違反本修

正條文第十三條由區

公所酌予處罰，達三

次以上，未有改善，

除其停止上工期間需

用機關因無法補人，

反增加需用機關人力

調度困擾並增加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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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北市市民臨時工作輔導自治條例」為「臺北市市民以工代
賑輔導自治條例」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本次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代賑工之工作量。 

六、現行條文第四款移列

至第三款並酌做文字

修正，將取消當次工

作分派事由，增加病

假規定，並將當年度

請事病假達全月工作

日數二分之一次數由

三次減為二次，降低

請事病假者佔缺時

間。 

 第十四條  臨 時 工 因

傷、病、婚、喪

等事由，不能到

工者，得由戶內

符合第二條規定

之配偶或直系親

屬代工之。 

代工者，應

向各需用單位報

備並副知區公所

後方得上工，上

工時應攜帶國民

身分證及工作紀

錄卡。 

未參加勞工

保險之代工，於

一、本條刪除。 

二、因代賑工作係由申請

人親自申請登記，即

該工作應由申請人本

人上工，如因故無法

上工而由他人代替上

工，除不易管理外，

亦有勞、健保加保及

當月代工者所得代賑

金應匯入代工者或代

賑工本人帳戶之代賑

金撥付對象疑義。且

原代賑工因病無法到

工，而長期占缺用代

工方式，對等待工作

的候缺者亦不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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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北市市民臨時工作輔導自治條例」為「臺北市市民以工代
賑輔導自治條例」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本次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代工時傷亡者，

準用第二十條規

定，給與傷亡補

助。 

故取消代賑工有關代

工措施，將有助於需

用機關對於代賑工的

管理上更為健全並可

解除資格身分混淆之

疑義。 

第十五條    社會局及各

需用機關得視實

際需要及工作特

性訂定管理代賑

工之相關工作規

定。 

第十五條    各需用單位

得視實際需要、

工作特性自行訂

定有關管理規

定，以管理臨時

工。 

各需用單位

職工出缺時，得

優先進用具備職

工資格之臨時工

擔任。 

一、文字修正。 

二、因社會局綜理以工代

賑計畫，且負有自治

條例及相關工作規定

事項修訂之責，故於

原條文增加社會局為

訂定管理代賑工相關

規定權責機關之ㄧ，

另各需用機關負有管

理代賑工之責，惟因

工作性質或有不同有

另行訂定管理代賑工

規定需求，故保留現

行條文第一項規定並

酌作文字修正。 

三、為避免逾越需用機關

人事權，刪除現行條

文第二項。 

第十六條    申請人應同

意於代賑工工作

期間接受就業服

 一、本條由現行條文第十

九條移列並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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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北市市民臨時工作輔導自治條例」為「臺北市市民以工代
賑輔導自治條例」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本次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務處辦理之就業

服務或社會局之

就業輔導等措

施。 

代賑工於工

作期間拒絕接受

前項措施，或不

願轉銜就業者，

不得再申請以工

代賑。但有第十

八條第一項各款

情形者，不在此

限。 

二、於第二項新增但書，

以保障無法配合就業

轉銜之特定弱勢市

民，仍得申請以工代

賑。 

 第十六條  臨時工有左

列情形之一者，

由需用單位陳述

事實，通知區公

所予以停工十日

至三十日，並於

到工清冊上註

明： 

一 服務態度欠

佳。 

二 工作不力。

三 全月曠工達

三次以上。

四 全月遲到、

本條移列至修正條文第十

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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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北市市民臨時工作輔導自治條例」為「臺北市市民以工代
賑輔導自治條例」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本次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早退達五次

以上。 

第十七條  擔任代賑工

之期限，依下列

規定辦理： 

一 未滿三十五

歲者，累計

最 長 為 一

年。 

二 三十五歲以

上未滿五十

五歲者，累

計最長為三

年。 

前項期限，

自初次派工當月

起，以月為單

位，累計工作之

月數。但當月派

工未滿十五日

者，不列入計

算。 

輔導就業後

因非自願性因素

失業者，得申請

延長第一項期限

一年，期滿不再

 一、本條新增。 

二、因以工代賑計畫最終

目的係輔導代賑工早

日回歸一般職場，為

免代賑工產生依賴，

並及早輔導年輕工作

人口就業，故依年齡

級距，分級訂定代賑

工作年限。 

三、另於第三項訂定緩衝

條款，針對已屆代賑

工年限經就業輔導仍

無法就業或因非自願

性因素失業者，得同

意其再次申請代賑

工，但以一年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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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北市市民臨時工作輔導自治條例」為「臺北市市民以工代
賑輔導自治條例」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本次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延長。 

 第十七條  臨時工有左

列情形之一者，

各需用單位應陳

述事實，通知區

公所，轉報社會

局核復後由區公

所予以停工二個

月至一年： 

一 不服從各需

用單位管理

監督、情節

重大。 

二 違反本自治

條例及有關

臨時工管理

規定，情節

重大。 

三 曠工達全月

工作日數三

分 之 一 以

上，全年有

二次以上。

四 每月事假達

全月工作日

數二分之一

以上，全年

本條移列至修正條文第十

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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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北市市民臨時工作輔導自治條例」為「臺北市市民以工代
賑輔導自治條例」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本次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有 三 次 以

上。 

第十八條  代賑工有下

列各款情形之一

者，不受前條第

一項各款之限

制： 

一 身心障礙。 

二 因離婚、喪

偶、未婚生

子獨自扶養

十二歲以下

子女或獨自

扶養十二歲

以下父母無

力扶養之孫

子女。 

三 因照顧特定

身心障礙或

罹患特定病

症且不能自

理生活之共

同 生 活 親

屬。 

前項第二款

所稱父母無力扶

養，係指父母均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七

條有關分級輔導年限

機制，另訂定排除條

款，針對特殊對象有

更為周延的照顧。 

三、因身心障礙者較不易

投入主流就業市場，

故不列入強制對象，

擬針對此部分對象另

訂定輔導機制。 

四、本自治條例扶助對象

為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等經濟弱勢市

民，並考量十二歲以

下之兒童仍有家長照

顧之需求，為兼顧低

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有工作能力者自立及

照顧子女、孫子女之

需求，爰訂定獨自扶

養十二歲以下之子

女、孫子女之單親家

長不受年限之限制，

另參照「特殊境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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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北市市民臨時工作輔導自治條例」為「臺北市市民以工代
賑輔導自治條例」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本次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因死亡、非自願

性失業且未領取

失業給付、重大

傷病、服刑或失

蹤等，致無力扶

養子女。 

第一項第三

款所稱特定身心

障礙或罹患特定

病症之範圍及認

定，依社會救助

法相關規定辦

理。 

庭扶助條例」明定

「父母無力扶養」之

定義。 

五、另參照社會救助法第

五條之三「因照顧特

定身心障礙或罹患特

定病症且不能自理生

活之共同生活或受扶

養親屬，致不能工

作」，可能因家中尚

有幼童或身心障礙家

屬需全職照料且無其

他親屬可協助照顧，

鑑於以工代賑時間較

具彈性，尚能符合其

兼顧家庭照顧及工作

之目的，故保障其不

列入分級年限的規

定。 

 第十八條    臨時工工作

所得合併其家庭

總收益超過社會

局有關補助標準

表時，不得重複

具領社會局定期

核發之生活補助

費。 

一、本條刪除。 

二、目前定期領取生活扶

助費為本市低收入

戶，已是最弱勢族

群，故刪除此項限制

性規定，以鼓勵其能

積極參與代賑工作，

藉由工作改善家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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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北市市民臨時工作輔導自治條例」為「臺北市市民以工代
賑輔導自治條例」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本次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濟，並透過以工代賑

方案的輔導，能回歸

一般職場穩定就業並

早日脫貧。 

 第十九條    臨時工年齡

在五十五歲以下

者，應接受市政

府辦理之轉業並

輔導。 

臨時工拒絕

接受轉業輔導或

經轉業輔導而不

願工作者，不得

再申請臨時工

作。 

本條移列至修正條文第十

六條。 

 第二十條    各需用單位

應為臨時工辦理

參加勞工保險；

其不能參加勞工

保險者，因工作

而發生傷亡事故

時，應給與傷亡

補助。 

前項傷亡補

助給與數額，由

市政府定之。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已於修正條文第

二條權責劃分事項中

明定需用機關負責辦

理代賑工之勞健保加

退保事項，另因代賑

工已加保勞工保險，

相關傷亡補助可依勞

工保險條例向勞工保

險局申請。且修正條

文已無代工之規定，

故刪除未參加保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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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北市市民臨時工作輔導自治條例」為「臺北市市民以工代
賑輔導自治條例」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本次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傷亡補助之規定。 

第十九條    本自治條例

所需經費，由各

機關年度相關預

算支應。 

 一、本條新增。 

二、有關以工代賑各機關

須編列之經費，由社

會局編列代賑金、工

作獎勵金、非環保代

賑工勞健保費及三節

慰問金(區公所及警

察局之代賑工春節慰

問金由區公所及警察

局自行編列)；環保

局編列環保代賑工勞

健保費及三節慰問

金。另延長工時之工

資或獎金則由各需用

機關自行編列。 

第二十條    本自治條例

所定書表格式，

由社會局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代賑工相關書表

格式由社會局統一訂

定。 

第二十一條    本自治條

例修正前已擔

任代賑工者，

自本自治條例

修正施行之日

起二年內，不

受第十七條以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現任代賑工不受

修正條文第十七條有

關期限規定的落日條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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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北市市民臨時工作輔導自治條例」為「臺北市市民以工代
賑輔導自治條例」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本次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工代賑期限之

限制。 

第二十二條    本自治條

例修正施行前

具清寒戶資格

之 現 任 代 賑

工，其資產調

查仍符合社會

局一百零三年

度公告之清寒

戶標準者，自

中華民國○年

三月一日起三

年內，得依規

定於年度總登

記期間申請以

工代賑，其派

工優先順序次

於 中 低 收 入

戶。 

 一、本條新增。 

二、為使現任具清寒戶之

代賑工於新法施行前

有足夠緩衝適應期

間，明定其不受修正

條文第四條有關申請

資格規定的落日條

款，另因代賑工每年

度上工日為三月一

日，故將落日條款的

時間起算日訂於三月

一日，至於何年起算

則待修法通過後定

之。 

第二十三條    本自治條

例自公布日施

行。 

第二十一條    本自治條

例自公布日施

行。 

條次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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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令 

 

臺北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 年 10 月 8日 

發文字號：府都新字第 10432107900 號 

主  旨：公告公開展覽陽明戲院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

臺北市士林區光華段四小段 282 地號等 2 筆土地都市更新事業計畫

案」書圖，並訂於民國104 年 10月 23 日舉辦本案公聽會。 

說  明：本案前於民國 104 年 9 月 16 日起至 104 年 9 月 30 日止公開展覽 15

日，原訂 104 年 9 月 29 日舉辦公聽會因適逢杜鵑颱風襲台停止上

班，故再次公開展覽15日並更改公聽會時間如下。 

一、公開展覽期間及地點： 

（一）展覽日期：自民國 104 年 10 月 12 日起，至 104 年 10 月 26 日

止，公開展覽 15日。 

（二）展覽地點：臺北市政府、臺北市都市更新處、臺北市士林區公

所、臺北市士林區仁勇里辦公處公告欄。 

二、公聽會舉辦日期及地點： 

（一）公聽會日期：民國 104 年 10 月 23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30

分。 

（二）公聽會地點：本市士林區義信區民活動中心（臺北市士林區基

河路 132 號 B1）。 

（三）上述時間與地點已於臺北市都市更新處網頁周知（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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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o.taipei.gov.tw）。 

三、其餘規定仍依本府 104 年 9 月 15 日府都新字第 10431497800 號公告

內容辦理。 

四、張貼處：１、臺北市政府公告欄（不含附件，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

樓一樓東區都市計畫工作站提供閱覽）。２、臺北市都市更新處公告

欄。３、臺北市士林區公所公告欄。４、臺北市士林區仁勇里辦公

處公告欄。５、刊登臺北市政府公報（不含附件）。６、刊登新聞紙

3日。 

 

市長 柯 文 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業 務 主 管 決 行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 函 

地址：10042 臺北市中正區延平南路 96號 

承辦人：辦事員 郭玉婷 

電話：(02)23752100*1533 

電子信箱：yuting@police.taipei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 年 10 月 12日 

發文字號：北市警交字第 10439334300 號 

主  旨：檢送本局中正第一分局舉發違反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 69 條至第

84條應送達人名冊 1份（計 1頁），請查照。 

正  本：臺北市政府秘書處 

副  本：臺北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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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 邱 豐 光 

本案依照分層負責規定 

授權第二層主管決行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 年 10 月 6日 

發文字號：北市警中正一分交字第 10432140501 號 

主  旨：公告本分局各外勤單位依法舉發侯信均君等計 12 名違反道路交通管

理處罰條例第 69條至第 84條案件應送達人名冊 1份（共計 1頁）。 

依  據：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理細則第 5 條暨行政程序

法第 78、81條。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人於公告日起，得隨時至本分局交通組裁罰室領取旨揭違

反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 69條至 84條案件裁決書。 

二、上述名冊所列受處分人，自公示送達生效（登載市府公報滿 20 日）

仍不依法完納前項案件罰鍰者，本分局將依法移請法務部行政執行

署所屬各行政分署強制執行。 

 

分局長 張 奇 文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公示 

舉發違反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 69 條至第 84 條案件送達名冊 

序號 
受處分人

姓  名 

出生 

年份 
身分證統一編號

裁決書字號及件數 

(處分主文) 
文書保管機關 備註

1 侯信均 45 A10428**** 
北市警中正一分交裁字第 AFU229917

號等計 1件裁決書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

中正第一分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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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許徐玉霞 41 A20316**** 
北市警中正一分交裁字第 AFU645046

號等計 1件裁決書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

中正第一分局 
1 

3 洪華敏 58 A22151**** 
北市警中正一分交裁字第 A00ZEC316

號等計 1件裁決書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

中正第一分局 
1 

4 魏麗敏 56 A22196**** 
北市警中正一分交裁字第 AEZ729241

號等計 6件裁決書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

中正第一分局 
6 

5 胡美玲 55 C22043**** 
北市警中正一分交裁字第 AFU332106

號等計 3件裁決書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

中正第一分局 
3 

6 陳睿峰 63 F10437**** 
北市警中正一分交裁字第 AFU648012

號等計 1件裁決書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

中正第一分局 
1 

7 賴錦亮 31 K10176**** 
北市警中正一分交裁字第 AFU331011

號等計 1件裁決書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

中正第一分局 
1 

8 黃志強 54 M12023**** 
北市警中正一分交裁字第 AEZ729236

號等計 3件裁決書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

中正第一分局 
3 

9 謝富男 58 Q12105**** 
北市警中正一分交裁字第 AFU226649

號等計 4件裁決書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

中正第一分局 
4 

10 李永壽 62 S12057**** 
北市警中正一分交裁字第 AFU331425

號等計 3件裁決書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

中正第一分局 
3 

11 林榮皆 41 T10070**** 
北市警中正一分交裁字第 AEZ607419

號等計 2件裁決書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

中正第一分局 
2 

12 鄭安宏 53 U12015**** 
北市警中正一分交裁字第 AEZ604746

號等計 1件裁決書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

中正第一分局 
1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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